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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乡村振兴局文件
淮乡振〔2021〕1 号

关于印发《淮安市富民强村帮促工作评分细
则》的通知

各县区乡村振兴局：

现将《淮安市富民强村帮促工作评分细则》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淮安市乡村振兴局

2021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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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富民强村帮促工作评分细则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开展富民强村帮促行动的决策

部署，根据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1 年度淮安市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实施方案》（淮委农发〔2021〕1 号）

要求，制定本评分细则。

一、考核对象

淮安、淮阴、涟水、盱眙、清江浦、洪泽、金湖。

二、考核原则

考核工作坚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针对主要目标任务

设置考核指标，注重考核工作成效；坚持客观公正、群众认

可，规范考核方式和程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坚持结

果导向、奖罚分明，实行正向激励，落实责任追究，促使各

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履职尽责。

三、考核内容

（一）所有指标均以富民强村帮促行动确定的重点工作

为考核依据。

（二）考核内容包括农村低收入人口帮促、经济薄弱村

帮促、防返贫保险、帮促项目推进、小额信贷发放、“阳光

惠民”系统运行、保障力度和探索试点 8 项指标。

（三）每项指标得分，由市乡村振兴局参照相应的评分

标准给出评分，各项指标得分总和为考核得分。考核总分折

算为乡村振兴考核“富民强村帮促工作”指标得分，考核第

一名得满分，其余县区按与第一名得分比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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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富民强村帮促工作评分细则

序号 指标名称 分值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部门

1

农村低收

入人口帮

促

25

1. 农村低收入人口可支配收入增幅大于等于全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得10分，

否则不得分。

2.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大于等于全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得 10 分，否则

不得分。

3. “十三五”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巩固提升且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对脱

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动态监测，得 5 分。发现有 1 户未开展动态监测、收入不达

标或未落实“两不愁三保障”的，该项不得分。

市乡村振兴局

国家统计局淮

安调查队

市卫健委

市教育局

市医保局

市住建局

市水利局

2
经济薄弱

村帮促
40

1. 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幅大于等于全省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幅得

10 分，否则不得分。发现 1 个村未达 18 万元的，该项不得分。

2. 市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幅大于等于全市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增幅得

15 分，否则按比例得分。发现 1 个村未达 18 万元的，该项不得分。

3. “十四五”期间，县区财政对县（区）定经济薄弱村每村至少补助 60 万元，当年

对不低于 20%的村给予补助，得 15 分，否则按比例扣分。

市乡村振兴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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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分值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部门

3
防返贫保

险
5

1. 全面落实低收入人口防返贫保险，按涉农人口覆盖率得分，100%得 2 分，每发现

一人未落实理赔政策扣 0.1 分，扣完为止。

2. 开展经济薄弱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保险，按试点村占经济薄弱村比例得分，100%

得 3 分。

市乡村振兴局

4
帮促项目

推进
5

1. 市级以上帮促资金拨付和使用达序时进度，得 2.5 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 0.5 分，

扣完为止。

2. 根据各类帮促项目建设、收益和带动情况评分，满分 2.5 分。当年项目未达序时

进度的，每有 1 个扣 0.5 分，扣完为止。

市财政局

市乡村振兴局

5
小额信贷

发放
10

重点县区得分=10*（扶贫小额贷款发放额/可发放总户数）/（重点县区扶贫小额贷款

发放总额/重点县区可发放总户数），基本分为 10 分，超出部分为加分，最多加 2 分。

非重点县区得分=10*（扶贫小额贷款发放额/可发放总户数）/（非重点县区当年扶贫

小额贷款发放总额/非重点县区可发放总户数），基本分为 10 分，超出部分为加分，最多

加 2 分。

县区当年扶贫小额贷款发放额在全省所有县区发放额中排名第 1 的加 2 分、第 2 加

1.8 分、第 3 加 1.6 分、第 4 加 1.4 分、第 5 加 1.2 分、第 6 加 1 分、第 7 加 0.8 分、第

8 加 0.6 分、第 9 加 0.4 分、第 10 加 0.2 分。

逾期率 0.5%—1%（不含 0.5%、含 1%，下同），扣 0.5 分；逾期率 1%—1.5%，扣 1

分；逾期率 1.5%—2%，扣 1.5 分。以此类推，最多扣 2 分。

市乡村振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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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分值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部门

6

“阳光惠

民”系统

运行

5

1. 实时录入资金使用、项目运行信息得 2 分，组织季度督查，每季度 0.5 分，每发

现一条资金、一个项目未实时录入运行信息扣 0.1 分，扣完为止。

2. 实时录入“十四五”经济薄弱村增收项目等相关信息得 2 分，组织季度督查，每

季度 0.5 分，每发现一项未录入扣 0.1 分，扣完为止。

3. 实时开展低收入农户管理，动态调整低收入农户基本信息得 1 分，组织季度督查，

每季度 0.25 分，每发现一户信息错误扣 0.02 分，扣完为止。

市乡村振兴局

7 保障力度 5

1. 组建县（区）帮促工作队，对经济薄弱村开展结对帮促，得 3 分，否则不得分。

2. 每个涉农镇街安排至少一名乡村振兴专干，得 2 分，每有一个涉农镇街未配备专

干扣 0.5 分，扣完为止。

市乡村振兴局

8 创新创优 5

1. 承接市级以上试点任务，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并得到主管部门认可。每完成 1 项

得 2 分，最多加 2 分。

2. 有关创新探索经验做法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或分管领导、省乡村振兴局主要领导、

市委市政府主要或分管领导批示肯定；市级以上主管部门召开现场推进会。每有 1 个得 2

分，最多加 2 分。

3. 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淮安日报》和市级以上电视台、业务主管部门网

站、简报、杂志等媒体上发表宣传县区级富民强村工作经验做法 10 篇以上得 1 分，未完

成按比例扣分，每超 1 篇加 0.1 分，最多加 1 分。

市乡村振兴局


